朝陽科技大學《物品》借用申請單
	借用單位
	
	借用物品名稱
	

	用途說明
	

	借用日期
	
	歸還日期
	

	費用（新台幣）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由保管組填寫）


	借用單位
	承辦人
	直屬主管
	單位主管

（處、院、部、館、中心、室）
	批示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保管單位
	承辦人
	直屬主管
	單位主管
	

	
	
	
	
	


1、 申請借用物品請填寫「物品借用申請單」並詳實填寫物品名稱、用途說明、借用日期、歸還日期
送至保管組辦理，由本單位視其用途審核是否借用。

二、學生社團借用物品請逕向課外活動組借用。
三、借用單位應妥善使用、善加愛護所借用之物品，如有不當損壞應負責賠償。
